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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4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警消衛環委員會 

(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27 日下午 2 時 36 分） 

第二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林議員智鴻）： 

    人數過半，開會。（敲槌）我們請專委先宣讀今天審查的議案。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向議員及局處報告，我們今天審議的提案有兩個，一個是議長交議的市政府提案，只有 1

案，另外是議員的提案，總共有 77案，我們現在先宣讀議長交議的市政府提案。案號 3，類

別：警消衛環、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捐助成立環境保護

局主管之財團法人 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112年度決算書。

請審查。 

主席（林議員智鴻）： 

    好，針對決算書有沒有意見？先請局長說明。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我說明一下，ICLEI一年的補助從環教基金、空污基金、還有廢棄基金一共補助 800萬元

去運作，包括人事費，還有相關對外的國際氣候變遷的工作論壇，來做一個宣導或者執行的

項目，還有包括跟德國總部做一個連接的工作。目前有 2位相關的人員，已經在聘用第 3位

了，應該很快就會進來了，相關的活動包括去年有參加 COP 28，還有在韓國、柏林 natural 

base自然解方的工作方向，所以這部分每年的執行項目大概以 800萬元以內去支應。 

主席（林議員智鴻）： 

    我看到這邊有一些滿不錯的國際論壇的舉辦，相關的資訊到時候是不是也要讓委員會的

大家可以參與，包含國外的一些參訪，因為都很有意義，包括德國、日本的可能性，如果今

年有舉辦的話，把這個資訊讓委員會大家知道，如果有時間去的議員，有興趣的也可以一起

去參加，當然議員不會去用到 ICLEI的錢，是自己的費用，只是我們加入一起參與。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那天我也有跟雅靜議員報告，也有可能澳洲針對氫能或者案例，在執行上也有一些比較

特殊的處理方式，這個我們也可以安排到澳洲去看一下。 

主席（林議員智鴻）： 

    對，看到其他國家成功的案例，應該對我們在推行上有幫助。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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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議員智鴻）： 

    其他議員有沒有意見？ 

李議員雅靜： 

    現在審這個嗎？ 

主席（林議員智鴻）： 

    對，議長交議案只有 1案。 

李議員雅靜： 

    你要不要這個先跳過，這案我想退回。召集人，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把財團法人 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的決算先退回。 

主席（林議員智鴻）： 

    退回？ 

李議員雅靜： 

    對啊！ 

主席（林議員智鴻）： 

    有什麼疑問先直接表達好不好？ 

李議員雅靜： 

    你可能沒有認真去看過裡面的預決算，我稍微看了一下，我是不知道你們認不認同，高

雄市政府環保局從 12 年前，每一年編列 800萬元的預算給 KCC，當初邀請他們的條件之一就

是來了以後，提供他們場域和預算，然後讓他們在這裡協助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協助高雄市，

不管是在論壇的操作、甚至在環保的經驗上，可以分享也能吸收，但 12年過去了，我們花

了 9,600萬元的預算，看起來好像從一年多前才開始正式動起來有在操作，連電子報也是一

年多以前才有，目前我們電子報的訂閱率就只有 200多，這樣總的預算大概花了 9,600 萬元，

看不到任何作為。剛剛召集人有特別提到，我們有很多的論壇很不錯，我跟召集人報告，也

是這一兩年開始，我們覺得他總算做出一點成績，從中心這個主任來，加上局長積極促成之

下有一些小成績，可是這些成績都只有讓環保局、甚至基金會的人自己知道而已，有一點像

花我們的預算在自嗨，我覺得可惜！所以我剛剛一進來聽到召集人說，其實我們可以讓更多

人知道這樣的訊息、這樣的活動，甚至你們去考察完回來以後，你們的成果，我想應該沒有

什麼機密文件的話，是不是可以分享給更多的人知道這些訊息或者使用這些訊息，我覺得這

都是你們應該要做的，但是你們都沒有完成，沒有完成的同時，其實我就覺得很可惜，你們

做了那麼多的事卻沒有人知道。我說一句坦白話，其實我也是說給局長聽，現在的環保局走

在 KCC前面，現在環保局所做的事情是走在 KCC高雄辦事處的前面，所以這個辦公室還有沒

有存在的必要呢？局長，請你好好去思考，如果你覺得有，那請你把未來要跟他們合作的計

畫盤點出來，我需要這些資料，我到現在沒有看到，因為這個我提過。再來，從今年開始 K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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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什麼事情？期望你們在高雄，無論是幫高雄市環保局、或者市民、或者任何跟環境有關

係的相關事務，你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國際接軌呢？我覺得這個一定要先講好，每一年給你

800萬元，什麼產出都沒有，然後我現在還要莫名其妙用本預算的 800萬元裡面去付和解金，

當初你們自己犯的錯，我們卻要用這 800 萬元的預算去付和解金，人家完全沒來工作，還要

付人家薪資，反正總數就是 299萬元的人事預算。所以我不認同，到現在都沒有拿出任何的

法條說服我，讓你可以動支這筆預算，縱使是決算了，我也要你吐出來，誰犯的錯，至少和

解金你要吐出來，你要歸墊到這個基金會裡面。召集人，這個決算先暫停審，我期待他有足

夠的時間可以去充分準備相關的資料，不然在這個會期這個決算就這樣敲過了，對市民朋友

交代不過去、真的交代不過去，所以我具體主張，這筆預算是不是退回。 

主席（林議員智鴻）： 

    我先表達一下，當然尊重雅靜議員的主張，我記得 ICLEI 其實已經行之有年，而且之前

辦過生態交通盛典，其實滿盛大的，去年我也親自去參加 ICLEI 在洲際飯店舉辦的論壇活動，

其實各項專業度都很夠，包括外賓來到這邊的對話、包含開放更多人報名參加都很夠，我相

信現在一定很難做到 100分，可是我看到 ICLEI是從 60分、70分、80分逐步進步當中，因

為這是一個決算案，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李議員雅靜： 

    決算可以退回。 

主席（林議員智鴻）： 

    我懂，我尊重你的意見，我希望有更多的充分討論，但不要在現場提退回，我希望是這

樣子。他們的努力我們都看見、他們的用心我們也感受到了。 

李議員雅靜： 

    我沒有否決他們的用心和認真，我說的用心跟認真是這一年多，我相信你在環衛小組裡

面應該有幾個會期了吧！你應該知道這個基金會早期真的沒做出什麼成績，直到這個主任來

了，局長發現狀況之後，馬上換了主任以後，中間又一些波折以後，才真的有成績出來。 

主席（林議員智鴻）： 

    給他們一點信心，主任其實做得很好。 

李議員雅靜： 

    我絕對給他們信心，但是和解金這部分真的不能給，二召，你自己看，你上次也有說到

一件和解金，你們高雄市政府是怎樣？一年給一個和解金，上上個會期是文化局的和解金、

上個會期是工務局的和解金、這個會期是環保局的和解金，那請問一下，下個會期是誰的和

解金呢？每一次都拿公務預算去付你們的和解金，你們犯錯全都是市民的錯，你們都不在

意，反正有公務預算可以支應，沒道理啊！ 

主席（林議員智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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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一下和解金的內容是什麼？ 

財團法人 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楊主任宜升： 

    不好意思！我這邊說明一下，關於和解金的部分，因為基金會每一筆的支出都有經過我

們內部的簽呈及董監事會的同意，和解金這個部分我那時候也有經過…。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你不要講程序，你要講理由到底是什麼？不要再講那個程序，你不是把責任推給別人就

沒事了，這是在報告事情。 

財團法人 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楊主任宜升： 

    好，和解的部分當時是一、二審已經判決確定的，當時有在討論要不要繼續上訴第三審，

因為第三審是法律審，不是事實審，所以當時有諮詢過，不管是局內的法務或者勞工局這邊，

請問他們是不是要再繼續進入第三審，他們建議是說，第三審就不要再繼續，因為繼續再上

訴到第三審的話，中間的薪資累積還是要照付，所以我們最後決定跟前蔡主任去討論是不是

復職這件事情，去跟他再做一次勞動的協調。 

李議員雅靜： 

    其實你們有預告，就已經完成解職的動作了，我一直很納悶，你們在這過程當中到底發

生什麼事情，絕對不是像你現在所講的，因為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包含你如何去預告，如何

讓他在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的狀態下，其實有一定的程序，如果你們有走這些程序，像那

天你跟我說的那樣，其實你們不用去付這些預算，所以你們到底是哪個環節沒有說明呢？ 

財團法人 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楊主任宜升： 

    其實在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有依據法律去跟他做終止勞動契約的預告，也有給他之前

相關的費用。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我跟議員補充，他其實也有到勞工局進行勞動契約爭議的協調，但是最後勞工局還是認

為以一次和解金的方式來達成和解。 

李議員雅靜： 

    可是那是到最後了，不是一開始，你們在一開始就一個錯、然後就步步錯了，他是主管，

他領的薪水是主管的位階，怎麼會讓他用勞動基準法的相關規定去打訴訟呢？所以這本來就

是不對的事情，對不起！我不應該一直看著你，因為你非原罪。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跟委員報告，後來我們發現這個契約不對，主任的契約一開始就把它確定，所以從 102

年開始就一直用這個契約，後來我發現不對以後，我趕快把整個契約改為委任制，所以已經

把這個錯誤去修正。 

李議員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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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為到他這邊你才改的啊！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對。 

李議員雅靜： 

    其實跟契約沒關係，因為整個組織編制裡面就只有主任跟其他組員，而他所做的工作就

是主管的位階，所以他適不適用在勞事法庭裡面所主張的東西，其實這個可以去問勞工局，

你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沒作為，所以這是誰的錯呢？誰的錯就出來承擔，相關的薪資費用包

含他的勞退，你們用這筆勻支沒關係，但是和解金絕對不允許你們用這一筆，絕對不允許，

不然永遠公務人員犯錯，然後所有的老百姓跟著遭殃。這 60 萬元可以辦很多活動，或者辦

一場大型的論壇，像你去年辦的那個我也覺得很棒，可以邀請他們來啊！60萬元其實可以做

很多事情。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跟委員報告，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發現錯，我們有去做修正。 

李議員雅靜： 

    很好啊！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我們就是完成這個程序，把錯誤修正彌補。 

李議員雅靜： 

    二召，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主席（林議員智鴻）： 

    二召有意見要發言。 

江議員瑞鴻： 

    我建議大家來討論。 

李議員雅靜： 

    我剛才就已經有跟你說了。 

主席（林議員智鴻）： 

    剛才你還沒有進來的時候，就已經敲過了。 

李議員雅靜： 

    先抽這個出來審就好，沒關係啊！ 

主席（林議員智鴻）： 

    好，我們先審議員提案的部分。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有關議員提案是案號 61至 137，總共 77案，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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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議員智鴻）： 

    針對議員提案的部分，大家稍微花一點時間看一下，每個議員提案的內容有沒有什麼意

見，都可以來表達。有沒有人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議員提案就全部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敲槌決議）接下來我們繼續審查 ICLEI 的決算案，大家有沒有意見？請二召發言。 

江議員瑞鴻： 

    剛剛雅靜議員發表他的見解，本席也認同，但是我建議不要退回。 

李議員雅靜：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下個會期才需要送進來審的。 

江議員瑞鴻： 

    我覺得應該再討論看看，讓局長跟你解釋清楚一點。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那天也有跟雅靜議員報告，當然這個就是之前的錯誤，也不能說錯誤啦！就是程序上有

一些沒有完整的部分。 

主席（林議員智鴻）： 

    所以這筆退休金是…。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那是和解金。 

主席（林議員智鴻）： 

    怎麼含前主任的退休金？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退休金議員剛剛是沒有意見。 

主席（林議員智鴻）： 

    清償薪資的部分，是這個部分嗎？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不是，是前面的和解金。 

李議員雅靜： 

    反正加起來就是 299萬元，不用工作就可以領 299萬元。 

主席（林議員智鴻）： 

    喔！底下的和解金，所以是一次性的支付，等於去年度的費用就把它支付，現在已經付

完了嗎？付完了！程序上要怎麼把它追回呢？ 

李議員雅靜： 

    可以呀！我們用代位的概念，如果我們主張是對的，那 60 萬元就要去找當時犯錯的人，

這個一定要有這樣的作為，不然永遠都是拿我們的公務預算和人民的納稅錢去當他們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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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然後就沒事了，犯錯的人永遠沒事，你知道嗎？是真的沒事，你看！連續三年都有和解

金，從文化局的幾千萬、到去年度的工務局、到今年度的環保局，都是和解金！和解金！和

解金！ 

主席（林議員智鴻）： 

    局長，有沒有要表達的。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我是想這樣說，我們也很盡心盡力在處理這件事情，相關的程序也一直能夠把它完整，

而且也把一些錯誤去做修正，表示我們也有檢討、也有改進，希望雅靜議員、還有召集人和

副召能夠給我們一次機會。 

李議員雅靜： 

    預算的事情真的不能用這種「情」來說明。 

主席（林議員智鴻）： 

    這不是在局長任內的事情嗎？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這是去年的事情。 

李議員雅靜： 

    他發現狀況馬上修正，所以我也說我認同局長跟現在主任的做法，因為真的開始有成績

出來了。另外我特別再提一下，不要這麼小氣，你有好幾萬可以印刷的費用，你知道他們連

一本都沒有印出來嗎？那天拿來我服務處說明的，上面還寫著「樣本」，是 2023年還是 2022

年的年報。 

主席（林議員智鴻）： 

    ICLEI講究無紙化減碳。 

江議員瑞鴻： 

    雅靜議員，我們商量一下，還好今天局長有發現，如果他沒有責任，發現了也不理他，

拖到他下任之後就跟他沒關係了，我覺得到最後也是要處理，既然他有心在他的任內要處理

好。 

李議員雅靜： 

    二召，我跟你報告，完全是他們行政上在處理解職的相關程序，是他們的錯誤，這是有

明顯瑕疵的，他們發現這個人的狀態不好，所以要解職，因為他的考績不夠對不對？所以就

自動解職了，但是在解職的過程當中，你沒有準備好，反正發生這些瑕疵才會有和解金。我

剛剛也說了，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該付給人家的薪資，包含退休金我沒意見，但是和解金這個

部分我有意見，我已經讓步到這樣了。另外，你們可能要修正一下裡面的第 15頁，它是含

清償蔡主任的薪資，請你加一個「含」。專委，可能要文字修正一下，我覺得最好你們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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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上面稍微說明一下他的薪資是多少，含蔡主任的薪資多少在裡面、含蔡主任的退休金多

少在裡面，我覺得這樣更清楚。 

主席（林議員智鴻）： 

    他原本的薪資是多少？ 

財團法人 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楊主任宜升： 

    他原本的薪資是一個月 9萬多元。 

主席（林議員智鴻）： 

    9萬多喔！ 

李議員雅靜： 

    你看喔！他空領 9萬 3,000元，結果也找不到人、也沒有在做事，來這裡領了我們好幾

千萬元，還好現在來了一個會做事的。 

主席（林議員智鴻）： 

    22萬元是他的退休金，支付給他了嗎？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平均給他。 

李議員雅靜： 

    來了兩個有用的人，怎麼不早點來。我也希望能解決，但是和解金這部分除非他可以給

我滿意的答案，不然這筆暫時先不要，而且本來你們就是要在下個會期才送這本基金的預算

進來審。 

主席（林議員智鴻）： 

    那退回之後，他能因此追回這筆預算嗎？ 

李議員雅靜： 

    他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去想方設法，看和解金這筆預算要怎麼做，我們以前給他的 800萬

元是要幫高雄市做事情的，不是要付他的和解金。 

主席（林議員智鴻）： 

    用行政手段退回，你們接下來會怎麼做？如果退回你們要怎麼做？或做不做得到呢？因

為我是比較務實，如果退回做不做得到呢？現在已經發生也做完了。 

李議員雅靜： 

    我主張退回、我主張退回。 

江議員瑞鴻： 

    這樣是在拖時間。 

李議員雅靜： 

    我沒有要拖，這本來就是下個會期才需要送進來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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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議員智鴻）： 

    如果真的退回的話，真的要去追討那個和解金，那個和解金要支付，也是因為勞工局的

裁決才必須要支付的和解金。 

財團法人 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楊主任宜升： 

    合議協調的結果。 

主席（林議員智鴻）： 

    協調的結果，那如果後續真的退回的話，後續程序你們要怎麼走？要去追回 60 萬元這件

事情要怎麼做？ 

李議員雅靜： 

    你現在問他，他也不知道，我問他以前的工作，也都問不出所以然來，他跟我回說，他

只來一年多而已，連他們自己的工作都說不出來，所以你現在問他沒有用。為了讓他有充分

的時間去了解怎麼去解決，我具體建議退回，我已經講第四次了。 

江議員瑞鴻： 

    我覺得雅靜議員如果提議要退回，我覺得等所有的議員來再做決定，我提額數。 

主席（林議員智鴻）： 

    好，二召提額數問題，那我們就清點人數。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我先報告一下。 

主席（林議員智鴻）： 

    好，專委說明一下程序。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有關於這個決算案，事實上是有經過程序委員會上呈的步驟，我們剛剛有打電話去請示

議事組，事實上是沒有退回的決議，因為我們的預算案、決算案就是照案通過，如果不同意

就是不予通過。然後額數當然是優先，就是不開會了，沒有做成任何的決議，以上說明。 

主席（林議員智鴻）： 

    那額數之後就是不開了，這個程序上是擺在委員會裡面、還是送大會呢？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我們會跟議事組報告，分組審查額數流會。 

主席（林議員智鴻）： 

    那我們需要這幾天再重新召開審議嗎？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因為也沒有時間了，分組審查的時間是到今天為止，所以就送大會了。 

主席（林議員智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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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自動送大會嗎？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應該是說這個提案委員會這邊沒有完成，事實上就不會進大會，因為在大會裡面就是要

看委員會的意見，譬如我剛剛講的，你不予通過、照案通過、同意辦理、不同意辦理。 

主席（林議員智鴻）： 

    額數等於沒有審議的概念。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等於沒有審查的概念。 

主席（林議員智鴻）： 

    要等到後半年度才有辦法再審。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等於這案沒有審查的概念，也沒有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主席（林議員智鴻）： 

    這個程序真的要注意。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這個要跟議員報告一下，等於現在如果額數問題散會，等於沒有開這個會的意思，因為

我們也沒有做成任何我剛剛所講的那些決議或意見。 

主席（林議員智鴻）： 

    如果決算案沒有審完，今年度都沒有審，決算勢必沒有通過，沒有通過的話，對行政部

門來說會發生什麼事情？現在不是通過或不通過，現在是沒有審的狀態，額數就是沒有審的

狀態，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再跟議員報告，我們之前市府的提案，其實 113年的預算已經照案通過，所以他們 113

年度執行的部分是沒有什麼問題，我們今天審的這個是 112 年的決算案，也就是去年已經都

執行完畢了，只是說因為針對我們決算案的內容議員這部分有意見，可能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那幾個決議的方向。 

江議員瑞鴻： 

    你的意思是說，這條錢已經處理了。 

主席（林議員智鴻）： 

    已經處理了，沒辦法再退回了。 

李議員雅靜： 

    這條和解金看當初是誰犯的錯，看他要怎麼處理。 

江議員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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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數啦！額數啦！ 

李議員雅靜： 

    他們要自己去想辦法。 

主席（林議員智鴻）： 

    這個會期不能再審了，因為額數不能再審了。 

李議員雅靜： 

    現在這條錢已經花了，沒差啊！我只是要他們怎麼去追回。 

主席（林議員智鴻）：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要怎麼追回來的問題。 

李議員雅靜： 

    他們已經花完了、也執行完了，這個決算沒關係，不像是預算，預算如果沒審就會有影

響。 

主席（林議員智鴻）： 

    所以接下來如果不審的話，到下個會期才能審。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因為他如果提額數，等於我們分組審查的程序沒有完成，我們必須要說，因為這個部分

沒有退回，只能不予通過。 

主席（林議員智鴻）： 

    雅靜議員可以保留發言權。 

李議員雅靜： 

    不要！不要！我既然在這邊提了。 

主席（林議員智鴻）： 

    其實講真的，因為我們意見不同，也可以用表決。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議員，你也可以做一個附帶決議，就是說請針對這個和解金的部分，看看是不是環保局

這邊要做一個…。 

李議員雅靜： 

    我在上個會期過後才知道附帶決議是騙人的，市府根本沒有人在執行，我幹嘛要附帶決

議，不要！ 

主席（林議員智鴻）： 

    現在因為意見僵持不下，你可以訴諸表決，但是訴諸表決一樣要清點人數，一樣是沒有

審，因為現場沒有過半數的情形之下，跟提額數問題也是一樣。 

李議員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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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詪你說沒關係！錢已經花了，那個不是預算。 

主席（林議員智鴻）： 

    我知道沒關係，但是你說要表達這個意見，我們一定會不同意退回。 

李議員雅靜： 

    還有時間可以溝通，其實我也有幫他們想辦法看要怎麼處理，你可以問他們。 

主席（林議員智鴻）： 

    就是用時間換取空間，我知道啦！就是拖到下個會期再來審也是可以，但是我們現在要

處理這個程序問題，我們現在是要額數、還是要退回不審，不要用退回的，退回不好啦！

因為沒有退回的問題，你可以不同意或同意，也可以照案通過或不照案通過。 

李議員雅靜： 

    人家不是已經提額數了，怎麼可以翻來覆去呢？ 

主席（林議員智鴻）： 

    我剛剛是先讓專委表達程序上的意見，我們現在不論是要表決或要提額數，一定都要先

走額數的部分。好吧！這樣就額數問題了。但是我跟你講，額數問題完了之後，一定是下

個會期審，我希望在下個會期之前想個方法，因為看起來我們現在沒有方法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有意見，如果到時候還是沒有方法的時候，就是用表決的，用表決來決議。 

李議員雅靜： 

    至少我們努力過，真的沒辦法。 

主席（林議員智鴻）： 

    我知道雅靜議員的意思，我們努力過要幫忙爭取這件事情，因為之前可能認為就要讓他

過了，這件事情就算了，但是現在有意見。 

江議員瑞鴻： 

    雅靜議員的意思是說，不能公務人員犯罪，政府去賠錢，因為這些錢是人民的。 

主席（林議員智鴻）： 

    這是人民的納稅錢，這是有道理的。 

李議員雅靜： 

    我們可以跟他們一起合作努力看看。 

江議員瑞鴻： 

    要有一個解套啦！ 

主席（林議員智鴻）： 

    不能退回，就是額數問題，清點人數吧！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王專門委員議龍：  

    向委員會報告，因為我們人數未過半，請主席宣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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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議員智鴻）： 

    好，現場人數只有 3人，未過半數，散會。（敲槌） 


